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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

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

一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

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闻集团或公司）

已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陷入严重的债务及经营

危机。若无法化解风险、实现重整成功，公司将面临破产清算，

现有财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已无剩余财产向出资人分配，出资人

权益将为零，届时将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和出资人的合法权益。

为挽救华闻集团，避免退市和破产清算的风险，出资人和债权人

需共同努力，共同分担实现债务人重整的成本。因此，华闻集团重

整计划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。

二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，重整计划草案

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，应当设出资人组，对该事项进行表

决。

华闻集团出资人组由截至出资人组会议召开公告载明的股权

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

中证登深圳分公司）登记在册的华闻集团全体股东组成，上述股

东在出资人组会议召开公告载明的股权登记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

整方案实施完毕前，由于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

动的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/或承继

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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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内容

（一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

以华闻集团现有总股本1,997,245,457股为基数，按照每10股转

增12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，共计转增2,396,694,548股，

转增后华闻集团的总股本增至4,393,940,005股（最终转增股票准确

数量以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）。

（二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分配

上述转增的2,396,694,548股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，全部由管理

人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1）产业投资人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海南省国有资

本运营有限公司以610,450,000.00元受让500,000,000股转增股票，

受让价格为1.2209元/股。本次重整后，产业投资人将成为公司的控

股股东，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

产业投资人本次受让的标的股份登记至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

个月内，不通过任何形式（包括集合竞价、大宗交易等各种方式）

转让、减持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华闻集团股份。

（2）财务投资人以1,646,340,000.00元合计受让1,193,000,000

股转增股票，受让价格为1.38元/股。财务投资人本次受让的标的股

份登记至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、

减持（包括集合竞价、大宗交易等各种方式）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

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华闻集团股份。

（3）703,694,548股转增股票用于清偿华闻集团债务。

重整投资人、债权人最终受让的转增股票数量以中证登深圳分

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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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控股股东直接持有股份调整情况

截至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之日，控股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国广资产）直接持有华闻集团14,230.02万股股份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7.12%。根据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

司法冻结明细表、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，国广资产直接持有的华闻

集团股份已全部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且存在多地法院轮

候冻结，其中14,195.15万股股份已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

权1提供质押担保。如对国广资产直接持有华闻集团股份的绝对数

量进行调整，可能严重损害相关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，且

涉及多地司法部门协调，将严重影响重整计划执行效率。

因此，为最大限度维护相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，推动重整计

划高效执行，本次重整不对国广资产直接持有华闻集团股份的绝对

数量进行调整。在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资

本公积转增股本后，国广资产的直接持股比例将被稀释至3.24%，

其实际享有的表决、分红等权利均将被较大幅度调整。

四、除权与除息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（2023年修订）》第4.4.2条

的规定，除权（息）参考价计算公式为：除权（息）参考价＝〔（

前收盘价-现金红利）+配股价格×股份变动比例〕÷（1+股份变动

比例）。证券发行人认为有必要调整上述计算公式时，可以向本所

提出调整申请并说明理由。经本所同意的，证券发行人应当向市场

公布该次除权（息）适用的除权（息）参考价计算公式。

1该笔债权与华闻集团无关，不属于破产债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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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——破

产重整等事项》（2025年修订）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上市

公司拟调整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，应当结合重整投资人

支付对价、转增股份、债务清偿等情况，明确说明调整理由和规则

依据，并聘请财务顾问就调整的合规性、合理性及除权（息）参考

价格计算结果的适当性发表明确意见。权益调整方案约定的转增股

份价格高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，可以不对上市公司股票作除权（

息）处理。

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后，为反映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对

华闻集团股票价值的影响，结合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、转增股份、

债务清偿等情况，可能对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

的股票开盘参考价进行调整。即如果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

登记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高于转增股份的平均价格，公司股票将

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考价；

如果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低于

或等于转增股份的平均价格，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

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。具体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。

公司已聘请财务顾问对本次重整中拟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

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论证，财务顾问可结合公司重整计划

的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，最终以财务顾问

出具的专项意见为准。

后续若上述拟调整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或相关计算参

数因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或根据监管规则要求需要另行调整的，公

司将按照前述要求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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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效果

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，华闻集团原有出资人所持

有的公司股份绝对数量不会因本次重整而减少。在重整完成后，

随着债务危机、经营困境的化解以及重整投资人的引入，华闻集

团的基本面将发生根本性改善，逐步恢复并将进一步增强持续经

营和盈利能力，公司价值将得到进一步提升，上市地位得以巩固，

公司、债权人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有效保护。

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4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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